
明确问题才能有的放

矢。在历次“创卫”暗访中，

玉海街道带着放大镜紧抓问

题，对症下药，以整改为契机

促进“创卫”工作提升。

近期，省督查组在暗访

时指出，虹南菜市场存在道

路破损、熟食区“三防三白”

不到位等问题。玉海街道立

即组织粉刷墙体、修复道路，

并改造提升熟食区，督促熟

食经营户穿戴白衣、白帽、白

口罩，确保熟食店有“防腐、

防蝇、防尘”防护设施。

“目前已对 40 多个熟食

摊位开展装修改造。整改完

成后，每个熟食摊点设置熟

食间、清洗消毒间、更衣间

等。”街道纪工委书记徐贤明

说。

日前，玉海街道还联合

城建监察大队玉海中队和市

场监管玉海所，对后垟临时

疏导点进行提升改造，以铝

合金架替代易生锈的旧铁

架，打造半封闭式摊点，力争

近期完成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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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代表加入保洁大军，围墙“变身”文化墙，菜市场、疏导点双提升

玉海街道多措并举深化“创卫”工作
■记者 张洵煜

12 月 23 日上午 8 时 20 分，玉海街道创卫办副主任张伟在上
班路上看到万松路一眼镜店门口垃圾成堆，立即拍照传到“创
卫”微信群中，督促整改。进了办公室没一会儿工夫，他就接了3
个电话，全是和“创卫”有关的。

这样的工作状态是玉海街道工作人员“创卫”行动的日常表
现。连日来，该街道狠抓重点，以更高的要求、更足的干劲，深化

“创卫”工作，努力营造靓丽的环境。

第 10 期

多方联动，居民代表加入保洁大军

创全国文明创全国文明（（卫生卫生））城市城市
建幸福和谐家园建幸福和谐家园

玉海街道将“创卫”当

成文明引领的指挥棒，动

员更多市民加入。

每天早上 8 时 30 分至

10 时 30 分，下午 14 时至

16 时 30 分，虹南社区居民

代表志愿创卫队都会上路

清理垃圾。

虹南社区居委会干部

介绍，今年夏天，这支保洁

队伍自发形成，成员主要是

居民代表，包括社区骨干分

子、老人协会成员、老干部

等，总共50多人，实行轮班

制，每天两组成员出动，每

组 2 至 4 人，除固定时间检

查卫生情况外，还需处理紧

急的卫生举报件。

“保洁是‘创卫’工作的

重中之重。”玉海街道宣传

委员、创卫办主任瞿晓华

说，近期各社区（村）把保洁

工作作为深化“创卫”工作

的重要抓手，浦后社区在虹

桥路、范大桥街、解放中路、

新街等道路发放 500 多个

垃圾桶，和店主签订“门前

三包”协议；云江社区组织

志愿者不定期清理卫生死

角，并铺修老台阶，清理电

影院附近的凳椅，放置石凳

供老人休息⋯⋯

浦后街左巷的墙上描绘

着飞云江大桥、隆山塔、瑞安

外滩等地标性建筑，并穿插

古诗；浦中巷的墙绘突出戏

曲脸谱、十二生肖等中国传

统文化元素，图案生动，门台

上还绘有特色对联、花卉；在

浦后街后巷，卡通龙猫的生

动形象跃然墙上⋯⋯今年10

月起，浦后社区投入 10 多万

元，在浦后街、浦中巷等地打

造文化墙，营造生动的巷弄

文化。

“不同的巷子有不同的

主题，如戏曲文化、文明礼

仪等，全面展现了玉海街道

的文化特色。”浦后社区党

支部书记陈伟瑛说。

近期，县前、硐桥等社区

（村）也给小巷穿上文化“新

衣”：县前社区加固、粉刷6条

街巷的墙体，并更换墙绘内

容，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文明创建和传统风俗文

化等内容；硐桥社区正在开

展墙绘前期工作，目前处于

刮墙阶段；后垟村墙体绘制

方案已设计完毕；殿巷、滨

江、凤山、西门河头等社区都

已完成墙体绘制，内容涉及

本地民俗、文明创建、健康教

育、传统文化、平安建设等。

对症下药，菜市场和临时疏导点双提升

美化墙体，围墙“摇身”变文化墙

浦后社区巷子墙绘

为深入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水平，经省人民

政府批准，我市启动实施综合行政执

法工作。该项工作将采取分步实施

的方式划转市容环境卫生等 21 个方

面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及与之相关

的行政强制、行政监督检查职权。现

就第一批 12 个方面有关职能划转事

项公告如下：

一、划转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

（三）《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

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

〔2002〕17 号)；

（四）《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

行政处罚权条例》；

（五）《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

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

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浙委发〔2016〕30 号）；

（六）《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

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综合行

政执法的意见》（浙政发〔2015〕4 号）；

（七）《温州市编办关于瑞安市综

合行政执法工作实施方案的复函》

（温编办函〔2016〕63 号）；

（八）《中共瑞安市委办公室 瑞安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安市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综合行

政执法实施方案>的通知》（瑞委办发

〔2016〕96 号）。

二、职能划转和管辖区域
以下行政处罚权划转由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在全市行政区域内集中

行使：

（一）行使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

罚权及相关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

职权；

（二）行使城乡规划（含风景名

胜）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政处罚权及相关行政监督检查、行

政强制职权；

（三）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及

相关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职权；

（四）行使市政公用管理方面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权及相关

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职权；

（五）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室外公共场

所无照经营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及相关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职权；

（六）行使公安管理方面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的人行道违法停车、饲

养动物干扰正常生活行为的行政处

罚权及相关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

职权；

（七）行使人防（民防）管理方面

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

权及相关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职

权；

（八）行使土地和矿产资源管理

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

处罚权及相关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

制职权；

（九）行使建筑业管理方面的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及

相关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职权；

（十）行使房地产业管理方面的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及相关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职

权；

（十一）行使石油天然气管道保

护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行政处罚权及相关行政监督检查、

行政强制职权；

（十二）行使旅游管理方面的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及

相关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职权。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上述第

一批划转的 1-12 方面职能，具体包

括 406 项行政处罚事项，统一由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行使。

三、执法监督
（一）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上

述划转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行使的

行政处罚权，原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再

行使；继续行使的，其作出的行政处

罚决定无效。

（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应当向

社会公开职责范围、执法依据、处罚

标准、执法程序、投诉举报受理电话

等事项，接受社会监督。

（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

四、其他
《第一批 406 项纳入综合行政执

法的行政处罚职权及其具体行政处

罚事项目录》详见瑞安市人民政府门

户 网 站“ 公 告 公 示 栏 ”，网 址 ：

http://www.ruian.gov.cn。

特此公告

瑞安市人民政府
2016 年 12 月 26 日

瑞政告[2016]41 号

瑞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相关职能划转的通告


